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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大綱 

 1.1 租稅的基本概念 

 1.2 租稅法的基本概念 

 1.3 租稅法的架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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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的基本概念(1/6) 

 租稅的意義 

租稅係指國家為因應政務支出之需要，透過租稅法律的制

定，強制將人民手中之部分財富移轉為政府所有之程序，

屬於國家居於統治者地位適用公法所為之公權力行政之

一。其特性如下： 

財政性 

強制性 

無對價性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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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的基本概念(2/6) 

 租稅課徵的原則 

財政性原則 

 政策性原則 

 公平性原則 

中立性原則 

 行政簡便性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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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的基本概念(3/6) 

 租稅的種類與現行稅目 

國稅與地方稅 

以歸屬之政府單位為中央或地方區分，其稅收分配悉依

「財政收支劃分法」之規定。 

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）公所等地方

政府，得依據「地方稅法通則」視自治財政需要，課徵

特別稅課、附加稅課及臨時稅課等地方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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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的基本概念(4/6) 

 國境稅與國內稅 

國境稅係就課稅客體通過國境所課徵之租稅；國內稅為           

就境內課稅主體或客體所課徵之租稅。 

 直接稅與間接稅 

以租稅之課稅主體及實際負擔者是否為同一人區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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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的基本概念(5/6) 

 稅務機關行政體系 

財政部為我國最高賦稅主管機關，其所屬行政機關除各地

國稅局外，主要有賦稅署、關務署、財政資訊中心、財政

人員訓練所；其部內單位主要有國際財政司及法制處。 

國稅之徵收業務，除進口關稅及由海關代徵之稅捐外，由

財政部各地國稅局負責。 

 進口關稅及由海關代徵之稅捐，由財政部關務署負責，下

設基隆、台北、台中及高雄等四個關區。 

 地方稅之徵收機關，由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稅捐稽徵處

或財政稅務局負責，下設分處或分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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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的基本概念(6/6) 

 逃稅、避稅與節稅行為 

逃稅行為係違反稅法規定，為法律所不容許。 

 避稅行為係納稅義務人基於獲得租稅利益，違背稅法之立
法目的，濫用法律形式，以非交易常規規避租稅構成要件
之該當，以達成與交易常規相當之經濟效果，雖未違反稅
法規定，但違背立法目的而為社會道德觀念所拒。稽徵機
關仍根據與實質上經濟利益相當之法律形式，成立租稅上
請求權，並加徵滯納金及利息，不得另課予逃漏稅捐之處
罰。但納稅者於申報或調查時，對重要事項隱匿或為虛偽
不實陳述或提供不正確資料，致使稽徵機關短漏核定稅捐
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節稅行為係符合法律規定及立法目的，且為社會道德觀念
所接受。 



稅務法規(七版)    陳志愷 著 ISBN 978-957-511-423-7 

租稅法的基本概念(1/9) 

 租稅法的意義及法源 

租稅法係國家為執行稅捐課徵公權力所制定之規範，屬於

行政法之公法範疇。 

 憲法 

憲法與租稅課徵有關之條文，均涉及人民基本權利之保

障。 

 國際稅務條約或協定 

稅捐稽徵法授權財政部得本互惠原則，與外國政府商訂

互免稅捐，或與外國政府或國際組織商訂稅務用途資訊

交換及相互提供其他稅務協助之條約或協定，於報經行

政院核准後，以外交換文方式行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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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法的基本概念(2/9) 

 租稅法律 

立法院通過並經總統公布之法律，其名稱可定為法、

律、條例或通則。 

法律之生效日期，除訂有特定施行日期自該特定日起發

生效力外，其明定自公布日施行者，應自公布之日起算

至第3日起發生效力。 

 法規命令 

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，對多數不特定人就一般事項所

做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。 

法規命令之生效日期，適用法律生效日期之規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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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法的基本概念(3/9) 

 司法判解 

分為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及法院之判例。 

行政規則及解釋函令 

行政規則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，或長官對屬官，依其

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運作及秩序，統一解釋法

令、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，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

範效力之規定。 

財政部針對執行稅法所必要之技術性、細節性事項頒布

之解釋函令，亦屬行政規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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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法的基本概念(4/9) 

 租稅法的原則 

租稅法律主義 

人民有依據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、稅目、稅率、納稅方

法及納稅期間等項目規定而負納稅義務並享有稅捐減免

權利。 

 實質課稅原則 

涉及租稅事項之法律，其解釋應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精

神，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，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

課稅之公平原則為之。 

課徴租稅構成要件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，納稅

義務人則負有稅捐調查之協力義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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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法的基本概念(5/9) 

 行政法之一般原則 

誠實信用原則 

行政行為，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，故於法條文義

之規範外，應注意其公平合理性。 

比例原則 

行政機關所為限制人民權利之行政行為，應符合適當

性、必要性及衡量性之要求，並具備法律保留之正當

性。 

信賴保護原則 

行政法規廢止或變更時，以及授益行政處分撤銷或廢

止時，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利益之保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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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法的基本概念(6/9) 

公益原則 

行政機關因公益之必要，得本於職權廢止或變更行政
法規，或變更已具形式上確定力之行政處分。 

明確性原則 

行政法規及行政處分等行政行為，其內容必須明確。 

平等原則 

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行為時，非有正當理由，不得為差
別待遇。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權保障之要求，其判斷
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，
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之間，是否存有一
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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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法的基本概念(7/9) 

法律之一般原則 

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

 法律僅對生效後之行為發生效力，對於生效前之行為

不能追溯適用。 

實體從舊程序從新原則 

 對於非屬罰則之實體法規範事項，應適用納稅義務發

生時有效之法律；而程序法之規範事項，應適用進行

稽徵程序時有效之法律。 

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則 

 法規對其他法規所規定之同一事項而為特別之規定

者，應優先適用之；其他法規修正後，仍應優先適

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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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法的基本概念(8/9) 

新法優於舊法原則 

對於同一事項，新舊法規有不同之規定時，應適用新

法之規範，其舊法之規範並因新法之頒布施行而廢

止。 

從新從優原則 

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，除依其性

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，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，據

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，適用新法規；但舊法規有利

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，則

適用舊法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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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法的架構(1/4) 

課稅主體 

依法負有繳納稅捐義務之人，除各稅法規定之納稅義務人

外，尚包括扣繳義務人、代徵人、代繳人。 

課稅客體 

稅捐之課徵對象及範圍。稅捐之課徵對象，主要可分為所

得、財產、銷售（消費）行為及其他行為等四類。 

稅捐之課徵範圍 

「屬地主義」之課稅原則 

「屬人主義」之課稅原則 

「折衷主義」之課稅原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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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法的架構(2/4) 

減免範圍 

各稅之減免範圍，除稅法已明定之項目外，若干行政法規涉

及租稅措施之條文亦提供稅捐減免之適用。 

計徵標準、稅率及稅額計算 

稅額之計算，可分為從價課徵或從量課徵之方式。 

從價課徵之稅率，可分為比例稅率及累進稅率。 

累進稅率可再分為超額累進稅率及全額累進稅率。 

土地增值稅之一般稅率採用超率累進稅率結構。 

若干稅法對於課稅級距金額，訂有應依照物價指數變動情形

予以調整之「物價指數連動」機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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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稅法的架構(3/4) 

 稽徵程序 

分為申報稅、查定稅、底冊稅及印花稅四種。 

 行政救濟 

租稅行政救濟之復查、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，係分別規定在

稅捐稽徵法、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。 

 罰則（獎懲） 

人民違反稅法規定所須承擔之法律責任，除稅捐稽徵法之規

定外，各稅法另定其適用之罰則規範。 

若干稅法另有獎勵規範之訂定。 

 

 



稅務法規(七版)    陳志愷 著 ISBN 978-957-511-423-7 

租稅法的架構(4/4) 

 附則 

主要係規範稅法之施行日期、稅法施行細則或其他法規命令

之授權依據等。 


